
權力失衡

性騷擾是平機會收到有關《性別歧視條例》的投訴當中常見的類

別。這方面的違法作為包括一個人向另一人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

性的行徑，以及營造一個在性方面具敵意的環境。

阿詩從未想過會在這情況下離開她服務了十年的貿易公司。她

說：「我一向工作表現良好，三年前獲得晉升。由於工作需要，

我經常跟上司張經理出外應酬或到外地公幹，其間他多次要求

與我同坐然後借故觸碰我的身體，還當眾對我評頭品足。從我

厭煩的目光，他是清楚知道我絕不接受他這些行為，後來我更

迴避他，他於是對我說如果我不肯跟他『面對面溝通』，便可

能被降級。」

阿詩長期面對這種威脅，導致失眠、精神不能集中。她向人事

部投訴卻不獲受理。後來她向高層求助，公司承諾會調派她到

另一分公司擔任一個與現時工作相若的崗位，結果她只獲配一

個職級和待遇都較低的職位。阿詩最後選擇了辭職。

及後，阿詩投訴張經理性騷擾她，並投訴公司向她作出了「使

人受害」的歧視行為，以及公司作為僱主，需為其僱員張經理

的違法行為負上轉承責任。

平機會向阿詩解釋了處理投訴及調停程序，又向張經理及公司

解釋《性別歧視條例》的條文。根據《性別歧視條例》，性騷擾

包括任何涉及性而不受歡迎的行徑，而在一名合理的人眼裡，

會預期這些行為令人感到被冒犯、侮辱及受威嚇。性騷擾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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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都知道，性騷擾往往是在沒有第三者在場或目擊證人的

情況下發生。雖然如此，平機會在進行調查時，會考慮所有

情況和投訴人提供的資料。

《性別歧視條例》保障僱員在僱用期間免受歧視或性騷擾，

只要有關的僱員完全或主要在香港境內工作，即使有關作為

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發生，也可受到保障。

歧視或騷擾的「意圖」並不是考慮有否違法的因素。沒有意

圖而作出涉及性的行徑，例如開玩笑又或是無心之失，也可

構成涉及《性別歧視條例》的違法行為。

不論僱主是否知悉或批准有關行為，僱主亦需為僱員在職期

間所作的違法性騷擾行為負上轉承責任。此外，若僱主作出

「使人受害」的歧視，即僱員提出歧視投訴後而給予他／她

較差的待遇，亦屬違法。

．

．

．

．

可分為直接、間接、身體上或口頭上等等，亦可包括猥褻或挑

逗性的言論、或不恰當的身體接觸。 

經平機會個案主任多次與三方磋商後，他們最終同意以提早調

停的方式解決問題。公司答應發出一封工作證明書給阿詩，並

以相當於阿詩三年薪酬的款項作為和解條款。至於張經理，雖

然他指稱那些冒犯阿詩的舉動只是無心之失，但他同意致函道

歉。

注意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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